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校企合作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等文件精神，

培养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促进产学结

合，加强学校的专业建设和实习基地建设，加强学校与用人单位的合

作，共同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向企业输入所需应用型技术人才，共

建长期的人力资源供需协作关系，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决定成立校企合作委员会。为了更好的发挥校企合作委员会的作用，

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委员会的性质：本委员会是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

业学校与区内外知名企业和各类私人企业联系的桥梁与纽带；致力于

推进学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建设、顶岗实习、实习

就业、实训基地建设、产品开发、技术咨询、项目申报等方面的全面

合作；是创新办学模式、探索产学一体化的校企合作平台。

第三条 委员会的原则：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充分

发挥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的办学优势和人才培养能力，

增强企事业单位的人才储备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借助企事业单位的

社会实践平台和人才需求导向，促进学校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满足

社会对中等技术人才的需求，达到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共赢的效果。

第四条 本委员会的活动方式：通过定期会议、参观考察、高层



会商的方式，加强委员单位间的联系，增进相互了解。

第五条 办公地点：本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

中等专业学校校企合作办公室。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校企合作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和委员。

第七条 有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统筹,校企合作才能真正有效的合

作。委员会主任由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校长担任，副主

任由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副区长及相关各委、局领导担任，委员由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企业代表担任。

第八条 校企合作委员会下设校企合作办公室，作为委员会的日

常办公机构。办公室主任由主管副校长担任，副主任由招生安置办主

任和重点企业一名副总担任。成员由学校各专业组组长和重点企业代

表担任。

第九条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制定和修改委员会的章程及委员会内部的管理制度；

（二）筹备、召开委员会年会；

（三）推选委员会副主任及相关负责人；

（四）研究决定校企合作有关事项。

第十条 校企合作办公室职责

（一）负责制订校企合作委员会和学校校企合作年度工作计划、

下发通知、撰写总结等日常工作；

（二）负责组织开展学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科技合作、实训基



地建设、产学一体化、技术咨询、项目申报等方面的合作事项；

（三）负责统筹开发和管理校内外校企合作单位；

（四）负责统筹开发和管理实习实训基地的确定、协议签署、相

互合作等事宜；

（五）负责委员会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十一条 校企合作委员会实行年会制，每年召开一次，年会由

校企合作办公室负责召集，必要时可临时召开。

第三章 校企合作内容

第十二条 人才培养合作。学校可根据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培养，

按企业的要求培养急需的技能人才；企业可在学校设立奖学金、奖教

金，为学校提供实习实训基地或联合培养基地。

第十三条 队伍建设合作。企业为学校提供教师锻炼场所和方便

条件，为学校选派兼职教师；学校为企业培训在职人员，组织兼职教

师培训。

第十四条 产学一体化合作。共同开发校企合作企业、经济实体,

组织学校参与委员单位在职技术人员培训、在职学位进修。

第十五条 顶岗实习、实习就业、实训基地合作。委员单位均为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定点挂牌的实习实训基地，牌名统

称：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校企合作基地。学校每年定期

向委员单位派送顶岗实习、实习就业的学生，并聘请委员单位的专业

人员担任实习指导教师。

第四章 委员单位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六条 委员单位可参与指导学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

（教学计划）、课程体系、课程标准和教学改革等教学活动，使学校

的教学更切合企业实际需求。

第十七条 委员单位需确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联络员。根据

工作需要，联络员及时与校企合作办公室联系，介绍本单位的最新情

况，商谈双方进行合作的项目。委员单位变更联络员或联系方式时，

应及时通知校企合作办公室。

第十八条 委员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一）优先取得和利用本委员会的技术信息或资料；

（二）参加本委员会组织的各种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三）优先招收学校毕业生就业；

（四）优先与学校共同进行人才培养、科研合作。

第十九条 委员单位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委员会章程，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二）维护委员会的合法权益；

（三）保持与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的密切联系，协

助学校与各委员的相互合作，协助学校开展技术调研及学生实习实训

基地建设等工作。

（四）优先接受学校毕业生就业。

（五）及时向委员会反馈本单位的人才需求情况。

（六）向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推荐兼职教师。

（七）协助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开展专业技术发展



调研及其他活动。

（八）开展如专业（或方向）共建、实训中心共建、课程共建等

合作项目。

第二十条 委员单位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委员会，由校企合作委员

会通过退出手续予以注销。

第二十一条 委员单位如有严重损害委员会利益或违反本章程

的行为，可取消其委员资格。

第五章 经费来源与管理

第二十二条 委员会的主要经费来源

（一）政府和学校的资助。

（二）学校每年给予校企合作专项经费用于管理校企合作的日常

工作。

（三）企业合作中的企业赞助或企业校企合作专项费用。

（四）其它合法收入。

第二十三条 委员会应建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财务制度，经

费仅在委员会业务活动范围内开支，不得挪作他用。财务收支实行独

立核算。经费使用年度预决算，经费管理办法另行文。

第二十四条 委员会根据本章程为委员单位提供的技术咨询、培

训等项目，由学校或相关项目实施单位与委员单位另行签订合同，项

目的实施和经费的使用按照合同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经委员会全体成员单位代表通过后实施。章



程修改需经委员会会议超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六条 本委员会委员单位介绍及合作情况将随时上传至

网站，包括校企合作动向、科研合作成果及人才培养成果等。

第二十七条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将向企业委员

单位授牌：“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校外实习基地”。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

学校校企合作办公室。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2017 年 9 月 1 日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是我校确定有关专业建设和发展、

审订专业教学计划、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提高专业技能的智囊团和指

导机构。

第二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宗旨是：应用先进的专业建设理

念，集中专家的智慧和经验，促进专业建设。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任期

第三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由各专业部推荐，各部成单位

研究审核，由颁发聘书。每届任期二年，可连聘连任。

第四条 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由 5～9 名本专业领域的骨干老

师、专业技术人员（或技师、高级技师等）、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及各

校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教学管理人员组成。设主任委员 1 名，副主

任委员 1～2 名，秘书 1名，委员 3～5名。应尽可能吸收企业专业技

术人员、行业协会代表、劳动技能培训机构代表以参加。校外委员不

少于二分之一，秘书由本校人员担任，负责委员会的日常事务性工作，

并根据主任委员要求，联络和组织各委员召开工作会议。

第五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应具备的条件是：热心职业教

育的专业建设，工作认真负责，现从事本专业的教学、管理及技术工

作，并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

技术职称；目前在本专业领域连续工作二年以上。



第三章 专业指导委员会的职责

第六条 组织专业建设、改革发展的战略研究，提出人才培养目

标、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调整的建议、意见和发展规划。

第七条 为制订和修改专业教学计划、编制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大

纲和实践课教学大纲、调整课程结构提供指导性意见、建议。

第八条 指导、协助校内外实验实训基地建设，积极提供校外实

习场所及推荐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到学校讲课，积极开展本专业科技信

息方面的讲座，指导、协调产学结合、校企合作。

第九条 为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及就业指导。

第十条 研究各专业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并探讨解决方

案。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一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

议，会议由秘书负责组织，主任委员主持。根据工作需要，可适当扩

大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和增加会议的次数。

第十二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工作计划在主任委员主持下，由

全体委员讨论，由各专业委员负责实施。

第十三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建立与校外委员定期联系制度，

并通过校外委员联系其所在的工作单位。

第五章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校外委员待遇

第十四条 受聘委员所在单位可优先参与本校组织的“产学研结

合、校企合作”活动，合作开发应用技术项目，优先挑选毕业生。



第十五条 可利用本校相关专业的教学资料和教学设备，优先安

排委员单位的员工轮训及其培训。

第十六条 由本校正式颁发聘书的受聘委员。

第十七条 对社会各行业的专业委员，本校可以聘任其为相关组

成单位的兼职教师，校外委员所在的单位可以协商聘用职教中心各组

成单位的教师参与企业的培训和兼职工作。

第十八条 根据工作实绩，每年给予受聘委员适当的工作津贴。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章程本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2017 年 9 月 1 日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名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促进专业发展与改

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经研究决定，就物流服

务与管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作如下调整，名单如下：

主任

何哲文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副校长

副主任

陶春柳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工程中心主任

专家委员

金永连 苏州依加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董金勇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张慧玲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科室主任

刘晓霞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财经商贸系副主任

王燕红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的专业学校

2017 年 9月 21 日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金融事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名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金融事务专业建设，促进专业发展与改革，不

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经研究决定，就金融事务专业

建设指导委员会作如下调整，名单如下：

主任

何哲文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副校长

副主任

胡群英 江苏理工学院

专家委员

刘靓华 道数据处理（苏州）有限公司

丁晓晴 江苏远洋数据有限公司

张慧玲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科室主任

蒋秀娟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财经商贸系主任

潘 婷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的专业学校

2017 年 9月 21 日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名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电子商务专业建设，促进专业发展与改革，不

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经研究决定，就电子商务专业

建设指导委员会作如下调整，名单如下：

主任

何哲文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副校长

副主任

王 伟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专家委员

魏 敏 昆山衣尚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朱 旭 京东尚信贸易有限公司

张慧玲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科室主任

刘晓霞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财经商贸系副主任

王燕红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的专业学校

2017 年 9月 26 日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名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促进专业发展与改

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经研究决定，就旅游服

务与管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作如下调整，名单如下：

主任

何哲文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副校长

副主任

孙 健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技术学院

专家委员

朱 智 苏州桥苑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王萌萌 昆山维景国际大酒店

张慧玲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科室主任

言伟斐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财经基础部主任

邵文萍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的专业学校

2017 年 9月 26 日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名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计算机应用专业建设，促进专业发展与改革，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经研究决定，就计算机应用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作如下调整，名单如下：

主任

何哲文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副校长

副主任

唐建明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专家委员

廖春萌 奥科宁克（昆山）铝业有限公司

丁 静 昆山捷利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张慧玲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科室主任

武婷卿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综合部副主任

黄丽娟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的专业学校

2017 年 9月 26 日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名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建设，促进专业发展与改

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经研究决定，就计算机

网络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作如下调整，名单如下：

主任

何哲文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副校长

副主任

唐建明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专家委员

廖春萌 奥科宁克（昆山）铝业有限公司

丁 静 昆山捷利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张慧玲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科室主任

武婷卿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综合部副主任

张燕琴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的专业学校

2017 年 9月 26 日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美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名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美术专业建设，促进专业发展与改革，不断提

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经研究决定，就美术专业建设指导

委员会作如下调整，名单如下：

主任

何哲文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副校长

副主任

刘艾佳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专家委员

丁尚明 昆山奥奇才艺培训有限公司

顾君君 昆山博斯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张慧玲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科室主任

王志达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综合部副主任

姚 焕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的专业学校

2017 年 9月 27 日


